
苏州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预算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健全苏州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

称基金会）预算管理体制，加强预算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部、教育部有关

法规要求，结合基金会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总预算每年编制一次。预算年度与会计年度一

致，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每一项目根据协

议及相关规定作出项目预算。 

第三条 基金会理事会是基金会预算管理的最高管理和

决策机构，负责审议和批准预算及预算调整方案，监督预算

的执行。 

第四条 基金会秘书处财务部（以下简称“财务部”）具

体负责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等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1）编制基金会年度预算草案； 

（2）负责预算的下达并组织预算的执行； 

（3）负责预算调整方案的编制； 

（4）及时报告预算执行情况。 

第五条 预算编制应当遵循“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

原则，统筹兼顾、积极稳妥、保证重点、勤俭节约。 

第六条 基金会预算由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两部分组

成。 

第七条 收入预算是预算年度内基金会通过各种渠道取

得的公益性基金项目资金的收入计划。包括：捐赠收入、政

府补助收入、投资收入、其他合法收入等。 

第八条 支出预算包括： 



（1）业务活动成本支出：是指基金会各项公益项目的

支出。 

（2）管理筹资费用支出：是指为保证基金会正常运转、

完成日常活动任务所必须的开支。 

（3）筹资费用支出：为筹集资金保证项目实施所必须

的开支。 

第九条 财务部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编制“收入”和“业

务活动成本”、以及“管理费用”、“筹资费用”等预算初稿，

经基金会秘书处审核后，形成年度财务总预算，财务总预算

经理事会审议批准后执行。 

第十条 收入预算参考前两年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业务发

展计划并根据当年经济形势合理预测制定；业务活动成本和

管理筹资费用根据项目特点和工作计划，按基金会费用标准

或工作量测算编制。 

第十一条 财务部应及时与项目负责人进行沟通，研究

潜在捐赠资源，并制定未来一年的计划，制定预算标准。对

未来一年有可能新增或删减的项目，财务部要对此跟项目负

责人进行确认。 

第十二条 基金会项目预算执行过程中需要调整的，应

当向基金会提交项目预算调整方案，并通过秘书长审批。 

第十三条 加强项目预算执行过程的控制和管理，财务

部利用软件技术控制监督项目执行情况，定期分析项目预算

执行情况，针对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并

将项目年度预算执行结果向理事会报告。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苏州科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

处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